
大陸反避稅─

間接轉讓股權及財產企業所得稅

文／杜啟堯、林淑怡

新規定之影響（2015-7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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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跨國企業在利益驅使下，嘗試以複雜的

稅收規劃手段減少、免除或者延遲繳納應納所得稅，

此結果造成對各國稅基的侵蝕，引起國際社會一連串

高度關注；因此，二十國集團（G20）於2014年委

託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針對該議題擬訂「稅

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畫，目前全球

已掀起了打擊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之反避稅浪潮。

中國大陸因應時代趨勢，為了鞏固稅基，基於既

有法令之基礎上，於2014年底再頒布《大陸稅務總

局令第32號，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試行）》，並於

2015年2月1日起施行。一般反避稅辦法規定跨國企

業在跨境交易安排中，稅務機關若認為企業有「不合

理的商業目的」而獲取「稅收利益」嫌疑者，將可根據

個案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以迴歸經濟

實質，排除交易形式安排，並重新定性原本的交易等

方式重新分配利潤，並依法計算企業實際應納稅負。

針對直接及間接移轉股權涉稅規範亦為中國大陸

落實反避稅精神之其中一項手段，大陸稅務總局於

2009年頒布《關於加強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所得企

業所得稅管理的通知》（國稅函〔2009〕698號，以

下簡稱「698號文」）首次明確指出「間接移轉」居

民企業股權，若不符合財稅〔2009〕59號《關於企

業重組業務企業所得稅處理若干問題的通知》規範之

特殊稅務重組條件者，將針對股權轉讓利得課徵企業

所得稅。

之後雖又相繼頒布法令來補充和完善698號文，

惟針對適用條件及執行措施於實務進行時仍有許多不

明確之處，故大陸稅務總局又於2015年2月3日發布

了《關於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若干

問題》（大陸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7號，以下簡稱

「7號文」），重新針對適用範圍、安全港規則、合

理商業目的判定要素、交易報告要求及納稅義務及法

律責任等作出了更加明確之規定，以增強執行層面的

確定性，有利於相關納稅人之稅收遵從。

2015年7號文與2009年698號文（及相關
補充法令）主要差異說明

一、	擴大課稅範圍

大陸稅務機關重新將698號文間接轉讓「大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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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業股權」交易課徵範圍擴大至「大陸應稅財產」

之概念，並指出大陸應稅財產包括大陸境內機構與場

所財產、大陸境內不動產及在大陸居民企業的權益性

投資資產等三種類型的財產。

二、	明訂判斷合理商業目的條件及

	 安全港規則

7號文開宗明義即規範若非居民企業通過實施

「不具合理商業目的」安排，間接轉讓大陸居民企

業股權等財產，規避企業所得稅納稅義務者，應重

新定性該間接轉讓交易確認為直接轉讓大陸居民企

業股權等財產。是以，轉讓行為是否符合合理商業

目的將至關重要，7號文首次系統化提出了對合理

商業目的之整體考量和綜合判定因素，並明定不適

用7號文及集團內部重組安全港規則。（規定如下

表）

實質重於形式一直以來都是大陸稅務機關對合理

商業目的進行判定的基本原則，7號文明定相關認定

條件將對未來轉讓交易判定是否具有合理商業目的帶

來極大幫助，惟因7號文方才公布，上述考量因素尚

缺乏實際案例可參考，大陸稅務機關可能存在一定摸

索時間。

三、	報告義務及資料提供

7號文並未像698號文對間接轉讓交易設定強制

性的報告義務，而是由交易雙方及被間接轉讓股權的

大陸居民企業自願選擇是否向稅務主管機關報告該轉

讓事項並提交相關資料，若股權交易雙方無法自行評

估是否符合合理商業目的，可主動向大陸稅務機關報

告該交易，由稅務主管機關對該交易作出判斷。7號

文採用了新思維，減輕了所有境外間接轉讓交易需強

制報備的負擔，然而，今後交易雙方也將面臨更多的

責任，需自行評估其交易的合理性並採取相應措施。

另在考量轉讓交易是否滿足安全港條款之決定權大多

在於大陸稅務機關下，交易各方應當更審慎思考交易

資訊之提供與否。

認定

標準

第三條： 判斷合理商業目的應整體考量與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相關之所有安排，蘊含實際情況綜合分析以

下因素

第五條：下列兩類交易可直接認定不屬於7號文（即實質構成「安全港規則」）

第六條：若間接轉讓交易同時符合以下三項條件者，應認定具有合理商業目的（集團內部重組「安全港規則」）

1. 境外企業股權主要價值是否直接或間接來自於大陸應稅財產；

2. 境外企業資產是否主要由直接或間接在大陸境內的投資構成，或其取得的收入是否主要直接或間接來源於大陸境內；

3. 境外企業及直接或間接持有大陸應稅財產的下屬企業實際履行的功能和承擔的風險是否能夠證實企業架構具有經濟實質；

4. 境外企業股東、業務模式及相關組織架構的存續時間；

5. 間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交易在境外應繳納所得稅情況；

6. 股權轉讓方間接投資、間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交易與直接投資、直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交易的可替代性；

7. 間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所得在大陸可適用的稅收協定或安排情況；

8. 其他相關因素。

1.非取民企業在公開市場買入並賣出同一上市境外企業股權取得間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所得；

 （此安全港條款主要係強調買入和賣出交易均應該在公開市場上進行，且買入並賣出的標的為同一上市公司股票。因此，

若該股權是在公司上市之前買入或者上市之後通過非公開市場買入，以及通過非公開市場賣出，皆不符合安全港規則）

2.在非居民企業直接持有並轉讓大陸應稅財產的情況下，按照可適用的稅收協定或安排的規定，該項財產轉讓所得在大陸可

以免予繳納企業所得稅。

1.持股比例要求：股權轉讓方和受讓方相互直接或間接或者被同一方直接或間接持股達80%以上；如果境外企業股權50%

以上（不含50%）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大陸境內不動產，則上80%比例應增加至100%；

2.不得減少稅負要求：本次間接轉讓交易後可能再次發生的間接轉讓交易相比在未發生本次間接轉讓交易情況下的相同或類

似間接轉讓交易，其大陸所得稅負擔不會減少；

3.支付對價要求：股權受讓方全部以本企業或與其具有控股關係的企業的股權（不含上市企業股權）支付股權交易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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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明確代扣代繳義務履行及未繳納稅款

	 處罰機制

1. 股權受讓方付有稅款扣繳義務，若扣繳義務人未扣

繳或未足額扣繳，主管機關可對扣繳義務人處以應

扣未扣稅款50%以上3倍以下之罰款，惟若扣繳義

務人已在簽訂股權轉讓合約或協定之日起30日內

提交資料者，可以減輕或免除責任；

2. 若扣繳義務人未扣繳或未足額扣繳者，股權轉讓方

應自納稅義務發生之日起7日內申報繳納稅款。轉

讓方在簽訂股權轉讓合同之日起30日內始向大陸

稅務機關報告有關交易或申報繳納稅款者，需按基

準利率計息，若轉讓方未按規定提供資料或申報繳

納稅款者，需按基準利率另加5%計收利息。

大陸稅務總局特別針對股權受讓方未按規定進行

扣繳稅款設定一套處罰機制，此將促使股權交易之受

讓方更加謹慎看待境外間接轉讓交易，尤其是非關聯

的股權受讓方。698號文原立法用意即是在防堵企業

利用境外地區之掩護進而實際將股權轉讓予非關係之

第三方，今藉由對受讓方之規範，將大幅提升受讓方

主動報告之動因。

大陸應稅財產稅率議題

新發布之7號文將原先間接轉讓「股權」交易課

徵範圍擴大至大陸「應稅財產」概念，其中大陸境內

機構、場所若依照大陸稅法下類似於稅收協定中「常

設機構」的概念進行判定的話，其相關所得即會被認

定為該常設機構收入的一部分，進而合併課徵25%

企業所得稅。

另若對歸屬於大陸境內不動產的轉讓所得與歸屬

於大陸居民企業權益性投資資產，皆應作為來源於大

陸境內轉讓所得，依照企業所得稅法第3條第3款就

其來源於大陸境內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20%（目

前減半10%徵稅）。

因此，對於間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交易在境外應

繳所得稅稅負低於直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交易在大陸

可能的稅負，應區分各種不同情況，不能以10%的

預提稅率一概而論了，尤其在7號文公布之後，未來

企業不僅要注意是否間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外，亦需

針對所轉讓標的中是否有大陸境內機構、場所或者大

陸境內的資產進行雙重評估。

企業進行上市集團內部架構重組

企業進行上市架構重組過程中，大多面臨間接轉

讓大陸居民企業股權之行為，由於698號文及相關補

充法令規定過於條文化及缺乏明確指引，許多上市實

務案例中涉及間接股權轉讓交易之轉讓方雖擬向當地

主管機關進行698號文備案申報，但大部分稅務機關

仍採取消極方式並未給予明確的稅務處理意見，主因

是各地稅務機關對698號文仍缺乏理解及判斷合理商

業目的標準。值得高興的是，在7號文發布後，若未

來集團內部重組同時符合7號文第6條安全港條件且

被認定具有合理商業目的者，即有很大可能可申請適

用特殊稅務重組暫免納稅。

自願報告與擴大交易報告主體所帶來之

影響

7號文將強制資訊報告義務修改為交易雙方及被

間接轉讓股權的大陸居民企業自主選擇是否向主管機

關報告並提交資料，並透過具體明確的懲處規定來鼓

勵納稅人與稅務機關合作解決稅務問題，此舉使得股

權轉讓交易雙方未來將更積極思考是否應將間接轉讓

交易資訊主動提交予稅務機關。

這項新規定係大陸稅務機關希望不僅規範單一出

售方有此報告義務，擬藉由納稅人或扣繳義務人甚至

被間接轉讓股權的大陸居民企業能主動報告並提供相

關資料，如此一來稅務機關才能更有效及全方位加強

對間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交易的稅收徵管。

若企業依據7號文自我評估是否符合合理商業目

的與集團內部重組安全港之條件仍無法得出明確結論

者，可考慮是否向主管機關報告該交易，由稅務機關

決定該交易之稅務處理，惟從7號文規範中並未明文

規定主管機關應對所有報告交易給予回覆，更沒有規

定應如何及何時給予回覆，因此，自願報告仍有可能

存在稅務機關不予以回覆之情況。

7號文另指出除了交易雙方和被間接轉讓大陸居

民企業外，稅務機關亦有權要求為企業籌畫安排的單



台灣民眾

在大陸機場轉機

注意事項
台灣民眾自第三國前往大陸機場轉機返台，或自

台灣搭機赴大陸機場轉機前往第三國，依大陸現行相關規

定，須持有效效期之「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簡

稱台胞證）」，始可在大陸機場辦理轉機，請民眾特別

留意。其他相關事項如下：

一、 台灣民眾持憑有效台胞證經大陸機場過境中轉，停留

不超過24小時且不出機場限定區域者，無需辦妥有效

簽注。

二、 未持有有效台胞證者，可持台灣身分證件（係指

身分證或14歲以下未領有身分證者持戶籍謄本、護

照）在大陸辦理一次性台胞證之口岸簽注部門，申辦

單次台胞證後辦理邊檢手續。

三、 民眾若已飛至大陸機場，無台胞證和台灣身分證件，

不能證明其台灣民眾身分，故無法辦理相關證件和

過境邊檢手續，依大陸規定會被原機送回。

四、 民眾搭乘國際航班至大陸，入境邊檢手續在最先抵達

的口岸辦理。若航班因天氣等原因在備降機場降

落，應在該機場辦理入境邊檢手續，可由機場所

在地出入境管理部門為民眾辦理證件後，在機場辦理

入境邊檢手續。

民眾倘須洽詢大陸機場轉機相關事宜，可撥打海基

會緊急服務專線（02-25339995），或聯繫文教處人員
（02-21757037至21757039）。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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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者個人提供有關資料及證明文件，此舉有助

於稅務機關對稅務案件背景的了解以及案件處理

的準確性，將更值得交易雙方和籌畫方特別留

意。 

結論

自2009年698號文發布之日起，間接轉讓居

民企業股權所產生之稅負影響已成為跨境投資者

熱門關心議題，但因條文中未對間接股權轉讓交

易所涉及的大陸稅務有明確規範，例如對合理商

業目的判定標準、適用範圍、納稅義務發生時間

及法律責任等，導致各地稅務機關執行標準不

一，而使得跨境交易雙方無所適從且存在一定風

險及不確定性。

7號文參照了698號文的立法精神並依據一

般反避稅原則引入了一套全新的徵管機制，更明

確了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的所得稅

處理細則，降低了模糊性和主觀性。

縱觀近幾年來國際稅務發展，實施間接股權

轉讓監管已成為國際趨勢，不少大陸企業透過不

同策略和途徑已開始積極對非居民企業間接股權

轉讓稅務議題表示了高度的關注，7號文的發布

是大陸稅務機關為彰顯順應國際變化趨向，也意

謂著大陸未來將更全面加強反避稅管理，甚或有

可能針對「個人」間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也立法

進行規範，此將勢必對跨境投資者與集團進行重

組交易帶來深遠影響。

7號文之發布為間接轉讓大陸應稅財產之稅

務處理提供較為明確之指導原則及操作規範，對

於已完成交易但尚未作出稅務處理，及正在或即

將進行交易者應分析公告對於相關交易之影響。

未來企業無論在進行投資架構重組、併購交易、

財產轉讓交易安排及交易價格設定等方面皆需更

加謹慎評估，若有任何交易安排，建議事先徵詢

專業人士意見，避免遭受稅務風險而不自知。

（作者均為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會

計師；杜啟堯會計師為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

問）（本文不代會本會立場）


